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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8453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关于印发《进出口商品监督抽查工作指导意见》的

通知(国质检检〔2007〕119号)各直属检验检疫局： 现将《进

出口商品监督抽查工作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

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进出口商品监督抽查工

作指导意见 一、监督抽查工作的地位和特点 进出口商品抽查

检验是指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

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》以外的进出口商品实施的监督

抽查（以下简称“目录外商品监督抽查”），是国家对进出

口商品实施质量监督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，是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商检法》）赋予出入

境检验检疫机构的一项法定职能，与法定检验共同成为了出

入境检验检疫两大执法行为。 根据《进出口商品抽查检验管

理办法》（总局第39号令）的规定，目录外商品监督抽查采

用统一的目录、标准、程序、方法等实施抽查检验。通过监

督抽查，及时全面掌握进出口商品质量信息，有效打击进出

口环节中生产、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，强化对进出口商

品质量的监督管理，维护国家利益和信誉。 目录外商品监督

抽查具有四个特点： 一是强制性。目录外商品监督抽查是一

种行政执法行为，是《商检法》赋予检验检疫部门的法定职

权，不依法实施就是行政不作为，不依法配合就是违法。 二

是规范性。目录外商品监督抽查必须按照国家质检总局规定



的程序和范围进行监督抽查，各局不能随意减化抽查程序或

更改抽查内容；各局根据本地进出口商品特点可安排地区抽

查，抽查方案须经总局备案。 三是长期性。目录外商品监督

抽查是检验检疫机构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，各检验检疫机构

要有长期的规划和目标。 四是相对独立性。目录外商品监督

抽查主要由检验检疫机构来实施完成，各局要创造独立执法

的条件和设施，要注意与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与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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